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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李绍明 调查整理修霖

第一章 一 般 情 况

一、行政区域

上田坝区位于雷波县的西南部，东南隔金沙江与云南永善县相邻，北部与本县马颈

子区相接，西界接瓦岗县阿溜河区。全区分上田坝，芦银寨子、小沟、簸箕岭、母猪

坪、关家坪等六个乡。上田坝乡是上田坝区沿金沙江畔的一个乡，全乡界域是：东北以地

理沟与芦银寨子乡相接，西北与母猪坪乡相连，东南皆临金沙江，隔河与云南永善县相

望。

全乡共划分有五个行政村，即：上田坝村、中寨村、老寨子村、抓抓岩村及桐子林

村。区公所及乡人民委员会皆设在上田坝村。

二、人口统计

户， 人。（其 ，中有汉族全乡在民主改革时，共有 ２户 人）是上田坝区面

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乡。人口在各行政村的分布状况如下：

上田坝乡人口统计表

四川省雷波县上田坝乡

“独立白彝”社会调查

资料来源：根据上田坝乡工作队民主改革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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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明，上田坝乡在民主改革前，考虑到开展工作的方便，曾对上田坝村、中寨

村的行政区域作了个别调整。在这调整中将原属上田坝村的癞 户的曲伙巴石居民点约

及３户瓦加、 １１４人人口 划归母猪坪乡管辖，又将原属于母猪坪乡管辖的母猪红居民点

户诺比约 （黄彝） 人划归上田坝乡中寨村管辖。

民主改革前，上田坝乡彝族各等级人、户是：曲伙人数最多，而黑彝只有 户。现

将各等级人户统计如下：

上田坝乡各等级人、户比较表

资料来源：根据上田坝乡工作队民主改革时调查。

各等级由于长期的经济分化，因而等级内容与阶级内容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变动。按

照该乡民主改革时所划分的阶级如下：

上田坝乡各阶层人口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上田坝乡工作队民改时调查。

民主改革后，全乡各等级的人口有了显著的变动。民主改革时，全部呷西都解放出

来，其中一少部分还乡返家，与家人重逢团聚；另一小部分外出参加革命工作，余下的

大部分呷西，在安家后自己联合组织了“翻身”和“团结”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此

外还有已经多年在外流浪及经商的人，亦回到了家乡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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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活动上看，在民主改革前夕，全乡人口几乎都是以从事农业为主。此外沿江

的上田坝村及抓抓岩村的居民亦多兼营渔业，老寨村及桐子林村的居民多兼营编织竹

器。另外全乡有 、 由于以上诸户都还以农业收入为生活的主要来源，木匠２户 铁匠 故１户。

都划为农业人口。

全乡 户，从 苏家支来看 家有 丁，卢家 家有有 户户 已迁到， 小马户（其中有

颈子），马、韩、杨、商四个家支各有 余户。尚有其它较小的家支如刘家、窝几家共

有 余户。

三、自然条件

上田坝乡地形是东南临江，西北靠山，中间宽、两端狭的斜面的河谷地带。因之本

乡的地势大致是西北高、东南低。黄茅埂山脉的龙头山分支由西北方伸展出来，直至金

公尺，最高约沙江边。本乡海拔估计高度最低约 公尺。

有几条重要河流都在本乡的边缘，金沙江从南方流入，汇溜筒河后沿东北方向流，

再汇西苏角河后折北流去，成为本乡的天然疆界。在西南方有溜筒河自西流入，汇金沙

江于本乡马鞍子地方。西苏角河自北流入本乡，于本乡抓抓岩地方汇入金沙江。偏北有

地理沟，为本乡与芦银寨子乡的分界处。

本乡由于地临金沙江，系河谷地带，气候炎热。最热季节为阴历６—７月， 最 冷 季 节

月。气候在高为 山地区和河坝区，亦有较大差别。从调查估计最低温度为摄氏零

下 度 度。雨季左右 集中在，最高温度为摄氏 ４、５、６、７等月，雨量约、　 在 毫米水

银柱以内。

本乡的土壤主要是深黄色坡地土，以土质来看，五个行政村中，以上田坝村、抓抓

岩村比较好，皆系地滨江边的河坝地带。在中寨村部分地区，亦有石块极少的红黄土。

升种，约等于 亩，全乡已耕地面积共 多分布在二半山和河坝。森林则多分

布在本乡笔架山一带。

四、历史简况

公元 年（即清代康熙元年）以前，这块土地已为彝族人民所居住，所住的韩

家、刘家、商家等家支皆属于当时黄瑯土舍（即安韩土司，以下同）管辖。其后黄瑯土

舍绝嗣，所有的属民属地，有部分转归杨石金土司（即杨代蒂的祖先）管辖。另一部分

白彝，则被韩土司同宗的黑彝所占。杨土司曾招汉族进来居住，自此以后开始由云南迁

入部分汉族和彝族共居杂处，并在小屋基建街。清宣统末年，为开辟雷建通道，开始在

小屋基设右哨哨官驻防。汉族又陆续迁入，聚居在小屋基一带。清末黑彝率领所属娃子

向小屋基进攻时，汉族仅保留小屋基附近一片土地，余皆被占。 年，小沟黑彝以布

兹家为首的来攻，毁小屋基街道（旧址现犹存），赶走并捆去所居住的汉族。自此，汉

族所开辟的水田全部被彝族占有。

显然，在本乡历史的演变过程，说明了本乡彝汉关系不仅发生得相当早，而且是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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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相当密切而又复杂，因此，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地区的彝族社会有过某些影响，

故在观察上田坝地区彝族社会特点时，对这影响应该给予充分估计。

其次，应该指出，这地区在杨土司及韩家黑彝势力衰弱后，许多原系韩土司的百

姓，而后来系土司与黑彝的百姓的苏、韩、马、杨、卢诸家支，就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

对土司或黑彝主子的隶属性义务。或有的改投与其它黑彝作保。基此原因，我们在所概

括的材料各个章节中皆以“独立家支”与“未完全独立家支”，来说明此种情况。至于

“独立”与“未完全独立”的含义，将在等级、阶级及其关系一节中专门叙述。

第 二 章 社 会 生 产 力

上田坝地区经济以“农业为主，渔业、畜牧业为辅”，手工业尚未与农业分离开来。

我们在考察这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时，亦着重于解剖农业这一重要的生产部门。

一、农业

上田坝乡有两个行政村（即上田坝村、抓抓岩村）地滨金沙江边，有三个行政村

（即桐子林村、老寨子村、中寨村）地处二半山或高山地带。由此，在农业上亦表现出

河坝区和高山区略有不同。河坝区多种植水稻、洋芋，高山区主要种包谷，荞子，此外

还有少量扁豆、菸、麻等作物。

根据调查，这里彝族人民原只会耕耘旱地，种植包谷，对水田的耕作，概无所知。约在

２００年前，黄瑯土舍国保逝世绝嗣后，这块他的属地改为杨家土司及韩家黑彝管辖。到杨

土司（杨代蒂的祖父一代），招云南汉族劳动人民迁住小屋基，修建街道。汉族来后，修建水

沟，辟旱地为水田，种植水稻，当时曾有部分彝族就近向汉族学习耕作技术。 年小沟

布兹家黑彝的进攻事件以后，水田、水沟全部归彝族经营，也就留下汉族的耕作技术。

本乡地形系由西北向东南的一个斜面的河谷地带，所以在临江的上田坝和抓抓岩两

村的水田多系采用梯田来耕作。每块梯田的面积都不大。据乡工作队提供的估计，全乡

平坝地及矮山地 度以内）约占 ，二半山地约占（坡度在 ，高山地占 。大 部

分的田地分布在平坝和二半山。

就全乡已耕田地中水田和旱地面积的比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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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水 ，几乎都集中于临江的上田田面积是少数，只占已耕地总面积

坝和抓抓岩两行政村。据说在前四十年一五十年左右上田坝村由于岩石风化垮落曾丧失

一部分水田，迄今遗迹犹在。 年布兹家黑彝攻占小屋基时，原汉族引水开另外由于

辟的水田，由于战事，部分水沟窒塞致水田荒芜了，亦曾丧失一部分水田。迄今小屋基

一带尚有大片被抛荒的坡地，野草丛生。如今后能整修水沟，扩大水源，小屋基一带约

有百十亩的坡地重开为水田，这对提高该乡农业生产将有极大裨益。

农业的生产工具主要有以下十种：

犁：一头牛拉，彝名“斯古”。铧口名“罗奎”。形似汉区的小型犁，既可犁

田，又可犁地，这是河坝田、 厘米，犁身长地用的。铧口中线长度 厘米，入田深度

厘米。铧口厘米，有石地入土厘米，无石地入土 质量粗劣，一般从汉区购

进，也有彝族以铁块交铁匠自己铸造的。

高山犁：形同汉区的旱地犁，比汉区的田犁短小，很轻巧，适宜于坡地的耕作。

木齿耙：长方形，较短小，适用于梯田。耙的边沿有木齿 个，两侧有齿各一，

横 厘米，纵 厘米。彝名“耙子”。

４．刮耙：彝名“车木平度” 意为平田之物，用以推平秧田，晒谷子时亦用以翻晒

谷子，是用木制，与汉区同，但较粗糙，板长 厘米。

５．链耞：彝名“ 彝呷”，是脱粒工具，用以打荞子、打豆子；打包谷用木棍；打谷子

用“拌桶”，与汉区同。

链刀：彝名“嘿古 厘米，长”，宽 厘米，用以割草、割水稻。

厘米，长弯刀：彝名“己觉”，宽 厘米，用以砍柴。

挖锄（尖角锄）：彝名“省己”，厚 厘米，宽 厘米（尖部分） 厘，长

米。

厘米，长 厘米，厚 厘米，用以薅草之用。铲锄：口宽

厘米，长 厘米，方锄：口宽 厚 厘米，用以修田坎，铲草之用。

薅秧用手、足，没有薅秧工具，碎土亦无木槌，只用锄背打土。

斗（下种量），其栽培制度和耕作技术方面：全乡有已耕地 中水田　 斗、

斗约等于 亩地面积旱地 斗（下种量 ）。水田部分一般是每年两季，二半山旱地

部分则多半是一年一季，年年栽种单一作物。土地不休闲的有平坝地的稻田和洋芋，因

为稻田土质较优，同时施肥亦较多，致可以年年栽种。 在坡地上有包谷和洋芋轮种。高

山地多种一年后，第二年就抛荒，这种休耕地，主要是荞子地，休耕时间为 年。

水稻的种植是：在前一年 月就必须犁地一次，在下种的当年 月再犁一次，播

种的三月犁第三次（或不犁），犁后接着耙，因此是三犁三耙，或二犁二耙。

水稻用竹筛选种，浸入清水，待发芽二厘米长，即撒在秧田中，秧田水深必须 厘

米。秧田事前施肥，一般是 升种子需肥料 背（牛、羊、猪粪），经 天后，秧苗

就成长可以栽下。

插秧 月在

收成共薅三次。

月间收割，生长期 天左右， 左右。行株距离约 厘米，下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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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从种到收， 个头／天。如以 种面积计，共需人工 个人／天，牛工

对水稻的病虫害还没有防治的办法，过去只是用迷信的“送菩萨”的方法。个别用

牛骨烧成灰防治蝗虫，效果不大。

月犁土，如用人工挖地包谷的种植是：一般 则要早些， 月下种， 月收成。

包谷有选种，是在收获时进行，选其粗壮的，没有特别工具。

下种有二法：一是两人进行，一个挖窝和放入种子，另一个放肥料；一是挖窝、放

种子、施肥统由一人进行。

本乡居民一般重视积肥。主要积用牲畜肥、绿肥、和草灰肥。其中肥效以牲畜肥中

羊粪最佳，本乡居民之普遍饲养羊的目的之一为积用羊粪肥。据老乡称，过去种植鸦片

也多用羊粪为肥料。其次采用绿肥亦较为普遍，绿肥系把割回的青草或稻杆等堆于房屋

附近，使其腐烂、风干后就可背到田里施肥。草灰肥多系高山用、砍矮灌木、青草放火

烧后，当作肥料用。

施肥也有二法：一是在播种时一窝 背肥料，肥一窝放下肥料，每升种地只用

料缺 背肥料，肥源充足的少的人家用此法；一是在犁地时用撒肥的办法，每升种地用

人家才用此法。

包谷一般除草二次。

包谷种植的行株距离也很讲究，一般是 市尺 窝。种

（专门吃对包谷的病疫防治也有个别效果不大的办法，如对“土蚕子”。 包谷根的

虫）是在包谷枯萎后，挖下去丢掉。对“不支哈诺”（专门吃包谷心的虫）则杀一鸡放

在包谷地边，让烧鸡毛的气味把虫驱走（带迷信的）。

从种到收，每升种包谷共需人工 个人／天，牛工 个头／天。

洋芋的种植是：每块洋芋切成 月份下种时，随犁随种，每块， 窝种一块。另外

中耕除草 次。

洋芋每背种从种到收共需人工 个人／天，牛工 个头／天。

在一般年成的情况下，各种生产作物的繁殖系数如下

水稻：

下种量（升） 收成量（斗）除种子实收量（斗）繁殖系数（倍）

上等田

中等田

下等田

包谷：

下种量（升） 收成量（斗）除种子实收量（石）繁殖系数（倍）

上等地

中等地

下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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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芋：

下种 繁殖系数（倍）收成量（背） 除种子实收量（背）量（背）

上等地

中等地

下等地

水稻和包谷为本乡的主要粮食作物，据上田坝乡工作队所提供的材料看来各阶级每

亩水田、旱地平均的粮食产量如下：

注：奴隶主粮食产量较多，系因占有上等田、地较多所致。

本材料系乡工作队在民主改革时的统计数。

据此可知，全乡水田平均常年产量每 斤，种包谷旱地常年产量每亩达亩达

斤。若按全乡总户数、总人口来平均，情况如下：

由上表可见，全乡按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只有粮食 斤，显然是缺粮较多，所以解

放后人民政府大力发救济粮、农贷等。据区政府统计，全区解放后迄今（１９５７年４月）　 发

救济粮 多斤。棉衣 余元。件，农具 件，农贷

但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的小屋基的汉族，他们的耕作技术是较复杂的。如种水稻时

就四犁四耙，而彝人一般只二犁二耙，个别三犁三耙；如施用人肥，下肥量较多，而彝

族不用人肥，下肥量也较少。因此，前者就使水稻的繁殖系数，远远高于后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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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的繁殖系数的比较

下种量（斗） 彝族居民的 汉族居民的收成量

（石）（石）

上等田

中等田

下等田

彝汉居民种植包谷、洋芋等农作物的繁殖系数也显著不同。

本乡彝族居民种植的包谷、洋芋等农作物的繁殖系数都与雷波马颈子的情况大致相

似。本乡汉、彝族居民在种植农作物中，除了如上所述的水稻收成量不同外，还有包

谷、洋芋等种植物的收获产量，也是汉族居民显著地高于彝族居民，这种悬殊的现象在

其它住有这两族居民的地区如昭觉县的城南乡是没有的。

包谷的繁殖系数比较如下：

下种量（斗） 彝族居民的收成量（石） 汉族居民的收成量（石）

上等地

中等地

下等地

从以上的比较，可见只要在彝族居民中广泛地推行汉族劳动人民的先进的经验与耕

作制度，各种主要农作物的产量是可以达到当地汉族人民生产指标的。在这个基础上，

再逐步进行技术革新，生产潜力发挥后，农业生产的远景将是无限壮丽的。

除农作物以外，本乡还有种植烟和鸦片，后者在解放后已逐渐停止种植。

烟只有小规模种植，为了自己消费。其种植的技术与昭觉城南乡的情况同，见该乡

的生产力报告。

年鸦片 就禁止，是约在 年前由汉区传入，大 过约种了 了 年又开始大量种植。

种鸦片的技术也是汉族传授，最初还有汉族来此种植，彝族学习他们的技术，逐渐独自

种植，到解放前已很普遍。

二、手工业

本乡的手工业只有铁工、木工，还有织“拍缚”和“披毡”，编织草席等种。其它

石工、银工等都往外地雇请。

户、本乡的铁工有 木工 户。与凉山许多地方大体一样，这些手工业也具有以下的

特点：

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每年从事手工业劳动不超过 个月。一般还只是作

为副业。

繁殖系数（收成量 倍）

彝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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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的门类不多。从事手工业的人数少。

工匠生产的工具还是粗糙简单，如工具较多的铁工， 也只有以下的工具：

铁铗：彝名“钢辗”； 铁锗：彝名 铁锤：彝名“打造 铁”；“深者都”；

垫凳：彝名“深”； 穿 风箱：彝名孔器：彝名“达某土 “日不”。朵”；

工匠的原料都由雇主自备，工匠只提供劳动力。工资是以实物（粮食）支付，并按

件计工，也有按天计工的。

铁工所能制造的器具有：铲锄、挖锄、弯刀、链刀、斧头等等。木工能制造的有：

犁头、木架、耙、水桶，修房屋门柜、凳、风车等。

本乡手工业，虽然门类不多，但是本乡与云南永善县的大屋基市集只有一江之隔，

彝族农民可以经常过江，在市集上购到比较精致而又价廉的手工业品。所以这对本乡手

工业发展是有某些影响的。

三、畜牧业和渔业

本乡的畜牧业中有牛、羊、猪等种。而以羊子和耕牛为主；平均每户养羊数目达

只。

根据我们在上田坝和抓抓岩两行政村的调查，两行政村 户居民中，除有 户没有

任何牲畜外，其余 户占有牲畜如下：

上田坝、抓抓岩两行政村牲畜统计

由于这里是河谷地带，气候适宜，牧草繁殖较快，提供了养羊等比较好的条件。所

以养羊甚为普遍，就这两行政村养羊状况看来：

上田坝、抓抓岩两行政村饲养羊子状况

上表表明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户数饲养羊在 只以上。只以上。也有最高饲养在

羊、牛的饲养采取舍饲和牧放相结合的方法。舍饲的季节是每年的１２—１月两个、　 月，

这时期系严寒季节，外面青草极少，要预先储备干草；除了这两个月外都是白天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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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舍饲。晚

这里只有山羊，没有绵羊。因为这里是河坝地带。

随着季节的转变，养羊的方法亦有所改变，在夏季羊牧放得很早。骄阳当空后，就将

羊赶到河沟、水边，或者赶到岩洞里避热，有的亦赶回“羊房”。（系指专门为养羊而

建立的二层的小楼房，夏天避免羊闷热得病将羊关在楼上，冬天将羊关在楼下）。

这里畜牧羊群，一般是比较注意选择羊的品种，往往将自己的母羊牵去和品种较好

的公羊交配。

对牲畜的病疫防治，只是一些土办法。例如羊因被滚石打了而受伤，就用石头烧

红，浸入水中，泡入一些盐巴，将水给羊作药吃。又如母羊生病，则用“铁尔”“尔

母”二种草药的根来煮水，放入少许盐巴，给羊吃。

对牲畜传染病不懂得用隔离的方法。

放牧的人一般都是老人和小孩。对于牧草没有划区轮放，随意放牧，毒草和青草杂

生，没有加以人工培殖牧草，所以有时牲畜亦因误吃毒草致死。因此也多少影响到牲畜

生长与肥壮。

本乡由于地临金沙江，西苏角河的会合处，这样的地理环境，提供了发展渔业优越

的条件。

捕渔的方法有下列几种：

用线钓，线上挂 个锡块及 个钓，在水中乱抓，线系在竹杆上。这种捕渔多用在

金沙江水涨时，水比较浑，鱼多被钓住。

２．一般的钓鱼方法，用一个钩，将石子或锡块系在线上，以便使投入水中时使钩

下沉。钩中有饵，鱼来吃就被钩住。有时亦用此方法钩大鱼，但需用大钩，一般钩上都

挂有半斤重的小鱼作鱼饵，待水涨时放投在大河和小河会合口处水中来钩。系钩上线

拍以上，以石子系在线的出水面处（绳）长达 ，作为记号，以示有否鱼来吃，如发现

钩其上石子坠到水中，就可断定大鱼被钩住了，往往以此种方法钩鱼可钩到大至

斤重的大鱼。

捞鱼，用麻绳编小纲，等待江水涨时放入水中来捞。

以毒药毒鱼，用核桃树根、“斯马”、“摄别”草碾碎后放在河水中，这样鱼吸

到毒药时就被毒死而上浮，药多投在河流的上游，随河水流一段后，就可有大、小鱼被

毒。用此种方法捕鱼者多系全村的居民共同来搞，毒死的鱼数量亦相当可观。

用竹制小箩，外面大，里面逐渐缩小，放在鱼最多的地方。这种小箩多按放在河

床狭窄处，两边垒以石块堵水，致水只能经小竹箩而流出，水流入，鱼亦随之游入，但

鱼游入不能再游出，这种方法一般只用在阴历一 二月份的河水较少的季节。

此外还有用竹排拦河捉鱼等等，捕鱼的季节有 等 个月份，因为、　 、　 这时农

闲。

捕鱼多亦有出卖，一般比价是 斤包谷。斤鱼换

基于已往的捕鱼多系零星个别地从事，加上方法比较简单，致本乡所具有优越的发

展捕鱼业的条件，尚未能充分利用。本乡彝族人民已经逐步合作化了，今后大可组织人

力延长捕鱼季节，充分地利用本乡的天然的优越条件，促进捕鱼业的发展，这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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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乡经济重要的途径之一。

四 、 商 业

和凉山其他地区一样，本乡的商品交换仍然具有以下的特点：即没有形成市场，没

有从农业分化出来的商人阶层，只有个别的商品生产，但是没有专门的商品生产者。

本乡距云南不远，交换频繁。特别是近解放的几十年来，由于作为主要商品交换的

鸦片在凉山各地大量种植，就更促进产品 这种彝汉之间的商品交换。

应该特别指出，本乡在小屋基场市被毁后，所以没有形成初级市场，系与本乡距云

南永善县大屋基甚近有关。而大屋基系一个每周有三次的定期市集，交换又甚为方便。

根据调查的材料，亦曾发现有极个别的彝族商人出现，例如杨子颇，十七岁就开始

到汉区来作生意，由于得利较多，他就脱离农业生产了。曾贩卖过线、猪毛、羊皮、鸦

片等物品，又将盐带回出售。

本乡居民内部的交换形态也主要采取物物交换的一般价值形式与扩大价值形式，也

有货币价值形式，交换比价如下：

斤铁或 斤废铁锅

升谷子

一升包谷 升荞子

卡烟

斤酒

斤盐＝ 钱鸦片＝一张羊皮

升升大米＝ 黄豆

斤盐＝ 斤南瓜

件土布＝

只羊＝
一锭银子

两鸦片＝

发子弹＝

一锭银子即十两，一两银子＝ 斤盐。

第三章　　等级阶级及其关系

一、等级的构成及其社会地位

雷波上田坝地区社会构成亦分为四个等级，但由于方言不同，故称曲诺为“曲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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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为“瓦加”，而仍称黑彝为“诺”，呷西为“呷西呷洛”。

自元代至元十三年“马湖府蛮部”内附后，设立总管府，分其地置雷波、尼溪、平

夷、蛮夷、夷都及沐川六长官司以来，历明、清两代，土司制度作为封建王朝对彝族

“羁摩政策”的手段不断受到封建王朝的支持，而继续扩大其势力。最初的土司无非是

黑彝家支中的重要头人，并无管理本家支及其它家支的黑彝的权力，但在土司力量鼎盛

时，凉山全被四大土司所分辖 。所有黑彝在名义上亦为土司的臣民，在一定程度上土

司也可以支配黑彝。可是在土司直接管辖的地区没有黑彝，属民主要是白彝，在上田坝

地区即系曲伙，曲伙之下还有瓦加与呷西。

雷波上田坝地区有三个白彝家支：阿卢（卢）、阿苏（苏），尼质（丁），原系千

万贯长官司杨土司的居民。他们居住虽较为集中，但仍与其它家支的白彝、黑彝或诺比

（即俗称的黄骨头或黄彝）杂居着。在土司势盛时，他们的地位在形式上是被认为与黑

彝同等的，因为黑彝也 。但自土司势力衰落以后，他们的地位遂较黑隶属于土司之故

彝为低。

年杨继萱土司逝世后，遗女杨代蒂尚年幼，自 无法管理政务，这三个白彝家支

虽在名义上仍是土司的属民，但已不履行对土司的任何义务，事实上处于与土司黑彝相

对的独立的状态。这三个独立的白彝家支曾先后受到黑彝的压迫，但由于他们的勇敢抵

抗及与白彝家支间的紧密团结，同时，黑彝家支众多，没有任何一家黑彝的力量处于绝

对的优势，可以消灭他们。因此他们在后来虽然投了一些黑彝为保头，但在一定程度上

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的地。 位

上田坝乡还居住着安韩（韩）、尼木（马）、姐觉（杨）与沙玛（商）等白彝家

支，他们原先皆属于一定的黑彝家支。由于近百年来韩、马、杨三家的黑彝主人势力衰

落，因而他们对主人的义务已减轻了很多，有的甚至已基本不履行义务，但总的来说对

主人的隶属关系还是未完全摆脱，所以我们暂称为未完全独立或半独立的白彝家支，以

说明他们处于相对的未完全独立的状态。此中只有商家则始终没有摆脱对黑彝主人的隶

属关系。

上田坝地区的独立白彝家支与未完全独立白彝家支，他们实际上没有主子或主子并

户黑彝不住居此地，在这个乡的各等级中除 与 户诺比而外 皆系曲伙以下的等级，而

这些黑彝与诺比皆不是这些白彝的主子，所以，在等级隶属关系上，这里实际不存在对

土司与黑彝等级的隶属问题。

在各等级的相互关 人身自由程度系 ；上，我们可从 财产所有权； 隶属性负

对子女的亲权等几担； 个方面加以考察。

甲 、 曲 伙

独立白彝家支的曲伙，原先对于主子 土司，具有一定程度的人身隶属关系，因

此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从对独立白彝家支老人的访谈中知道这块地方原属黄瑯韩土

司，韩土司死后绝嗣杨土司遂继之领有其地，而现在的三个独立的白彝家支在历史上遂

先后成为杨土司的百姓，但这时，韩土司的土地已被其同家支的韩家黑彝及其百姓所瓜

分，并据为己有了。所以，三个独立白彝家支与杨土司之间，遂不复存在土地的领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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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当杨石金土司（杨代蒂的祖父）之时，土司势力兴盛，这里的各家白彝每户每年皆

得向土司拜年并送年礼。年礼不限内容，或送几斤酒、肉，或送几斤蜂蜜，或送几只

鸡，或伙送一只羊。这一带的黑彝，过年时也要向土司送几头猪、羊不等。当土司势盛

时，这一带黑彝既是土司的百姓，故黑彝所属的曲伙亦间接成为土司的百姓。

对土司的义务除送年礼外，还要在土司的征调时前往参战。杨石金土司时打过大凉

山，这里所有的黑彝与白彝家支每户出一人前去参战。杨继萱土司时，曾在本地两次征

兵：一次是在四十几年以前进军大凉山（行至三棱岗因故折返）；一次是四十几年前进

攻瓦岗。这两次除了所有白彝家支每户曲伙参加过以外，居住在这里的黑彝·韩日甲、

韩加甲、韩纽纽（该人系马、杨两个白彝家支的共同主人）等都被征参加了战斗。上述

三个白彝家支除此两项义务以外，对土司并无其它负担。

据闻杨继萱土司于 年死去，其妻安登良与其白彝管事杨寿宣私通，遂为彝众所

不齿。上田坝原系土司直辖的三个白彝家支，遂不承认其为主人，此后甚至年礼也不送

了；土司衰落后也没有与人打过冤家，所以亦没有来征调过兵员。自此这三个白彝家支遂

与土司无任何关系，而处于相对的独立状态中，从这种意义上我们称之为独立白彝家支。

三个未完全独立的白彝家支中的韩、马二家原系韩土司的百姓，韩土司于百余年前

绝户，与韩土司同房的黑彝韩子哈与韩孚一的祖先遂将韩、马两个白彝家支侵吞并成为

其百姓。杨家原非韩孚一家的曲伙，系于前十余代迁来此投靠其祖先的。这样，韩家全

属黑彝韩子哈家所占，杨家全属黑彝韩孚一家，而马家有二房，一房名瓦瓦，为韩子哈家

所占，另一房名瓦托，则为韩孚一家所占（韩家黑彝住与本乡为邻的芦营寨子乡）。

韩、马二家本系韩土司的百姓，对土司的义务仅有送年礼，婚丧和赔命金时承担摊

派款项以及参加冤家械斗等几项。当韩家黑彝占去土司的绝业时，双方即议定了由曲伙

仅与黑彝主人履行与土司相同的义务。当黑彝韩孚一的高租时，韩家黑彝势力强盛，韩、

马二家白彝皆必须履行上述义务。但是到了韩孚一祖父时，其势力衰落，这样，白彝对

他们仅有的这几项义务都没有完全履行了。

如韩子哈之父韩九吐时曾向韩家白彝居住沙坪子的十几户要过一次年礼，白彝共送

了 只以招待前来收个半边猪头，并由头人韩瓦渣杀羊 年礼的黑彝派遣的百姓。 韩子

哈与别人打冤家时，白彝亦未参加，仅在赔命金时，共出了 锭银子。后来韩家白彝在

赔他人命金时，韩九吐也送过他们 匹马，表示对他们的帮助。在韩子哈这一代，他们

一次猪头都未送过，主人来要亦不给；韩子哈之弟结婚时来要银子，他们亦不送。仅在

韩子哈与别人打冤家时去过二次，而他们与别人打冤家时韩子哈亦率众前来支援。除此

之外对主人其它义务全未履行。

又如马家之瓦瓦房，以前每三年还须与其主人韩子哈送一次猪头。韩子哈之弟铁日

结婚时，主人曾向他们每户摊派一头猪，但他们未答应，仅十几户伙送了三条牛，而对主

人的其它义务也未履行，主人亦无可如何。

马家的瓦托房与白彝杨家全属黑彝韩孚一，最初还须履行与对土司相同的义务， 但

韩孚一祖父时，势力衰落，后即很少履行义务了。如上田坝一带的马、杨家百姓，除韩

孚一之父结婚时送过一次礼，韩孚一之父死时送过几斤酒外，其它义务皆未履行，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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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生过杨家曲伙与韩孚一之父斗殴的事 。韩孚一这代，除靠近他屋住的曲伙而外，

皆很少履行应当的义务，韩孚一亦无力量索取。

基于上述情况，所以我们称这三个家支为未完全独立的白彝家支或半独立的白彝家

支。

除上述的情况以外，该六个白彝家支对土司或黑彝主子在人身自由程度、财产所有

权、亲权、隶属性负担诸方面，已无其它限制，完全可自由处置。

曲伙之中有一种人称“瓜足下足”，意为抽子抽女。他们仍是曲伙，所不同者仅在

隶属性负担上较曲伙为重，除履行一般曲伙的义务外，每年还须与主人劳动一段时间；

在亲权方面，他们的第二个女儿或儿子要被主人抽为呷西，或由主人配以瓜足下足、瓦

加之子女或呷西，而成为瓦加。瓜足下足不应抽走之子女互为婚配，这种人是不能与一

般曲伙通婚的 足瓜下足主要系曲伙因欠黑彝主人，他们被认为是曲伙中较为低下的人。

的债无法偿还下降而来。

据说在大凉山中心地区瓜足下足较多，那里是黑彝的聚居地，而三个独立白彝家支

没有这种人，因为他们上面没有黑彝主人。在三个未完全独立的白彝家支中，仅在杨家

有一户瓜足下足。该人名杨茶哈，其祖母系随其主人韩孚一祖母陪嫁而来之瓜足下足之

女，其后嫁与杨茶哈之祖父，其祖父系曲伙，因家贫无钱娶妻，乃由主人给以配婚而安

家。此后该户即成为瓜足下足。以前他每年皆须与主人劳动十五日左右，主人并可抽其

第二子或女为呷西，但此韩孚一之父以后韩家势衰落，所以子女也就没有抽了。杨茶哈

原住簸箕梁子韩孚一之附近，后因与布兹家打冤家才迁来本乡。迁来后也就没有履行劳

动的义务了。

乙 、 瓦 加

这里没有隶属于黑彝和瓦加等级的瓦加，也没有家支与无家支瓦加的区别，所有的

瓦加都是隶属于曲伙的。凡瓦加皆随主人的姓为己姓，不同来源的瓦加可以互相通婚，

并受着同等的待遇。

瓦加的来源一般有如下几种： 曲伙因贫穷借黑彝主人的债，久之不能偿还被压迫

全家降为瓦加的； 在打冤家中曲伙被对方抓去后未赎回，或被别人捆走贩卖他处而沦

为呷西，经安家而成为瓦加者 瓦加之子女抽走或未抽走； 在安家后而为瓦加者； 汉

族或其他民族被抓入成为呷西，经安家而为瓦加者①。根据我们对上田坝一带各白彝家支

曲伙所占有的 人，此中属于第户瓦加的调查，每户以夫妻二人计， 户应为 二种情

况的有 人，属于第三种情况的有 人。这里没有黑彝，而曲伙又不能强迫与自己等级

相同的曲伙下降为瓦加而隶属于自己，故第一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这里接近汉区，初抓

入的人易于逃走，故第四种情况在现在也不存在，而较多的便是瓦加本身之子女，即使

买入的也是至少已是第二代的呷西或瓦加子女，使之不易逃走。

瓦加已经和主人分居、分食，有了自己很微薄的“个体经济”，但大多数皆很贫

穷，经济上尚不能达到真正的独立。瓦加本人或瓦加之父母是主人买来的，或随主人之

妻陪嫁而来的，所以被视为主人财产之一部分，没有人身自由。瓦加不能任意屠杀，但

可出卖或转让，如主人贫穷或因他故，可将瓦加全家出卖或转让给另一主人，出卖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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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后仍为瓦加。 的所有权，成为主人可以出卖全部瓦加，但亦可出卖其一半或 或

几户主人共同占有。瓦加之子女应由主人抽走者，主人可以出卖或用作他途。在瓦加反

抗主人的情况下，瓦加可被主人出卖，如全家反抗则全家折散卖为呷西，如系一人反抗

则出卖一人。瓦加大多居于主人附近，以便替主人劳动。瓦加没有迁移自由，只有在取

得主人同意的情况下，可迁到稍远但又系主人力量可以到达的地区居住，这样主人仍可

以随叫随到。在上述六个白彝家支中，瓦加在人身自由程度上虽无大的改变，但在某些

被允许的范围内是较为自由的，如瓦加可以经主人派遣或得到主人同意去到云南大屋基

等处购买物品 亦可到亲戚处玩耍几日，主人亦较少打骂他们等等。，

瓦加对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很不稳固，瓦加对主人给予的以保证其生活的耕食地无所

有权，而仅有使用权，即可使用与传与后代，但不能出卖、出租或典当（详见土地问题

一章）。瓦加在买入土地、修筑房屋与购置牲畜农具时皆无需取得主人的同意，主人对

其财产亦不能任意掠夺。但瓦加在出卖土地或较为大宗的牲畜时，则要取得主人的同

意，如主人不允 。在出卖时主人有优先购买权，但价格不得低，则不 于一般。能出 如卖

主人不购买，然后再问主人同家支的人，或主人家支所属的瓦加，他们都不买，才可以出

卖给他人。此即彝族谚语所谓的“黑彝的财产家门管，娃子的财产主人管”。

瓦加绝户，其财产所 该 户 瓦 加 之有权归主人。凡瓦加死后无子便是绝户，为此，

妻、女及财产皆归主人，可由主人抽为呷西或将其出卖， 或另招一瓦加前来入赘，或由

主人另配以瓦加。一户瓦加如有儿子，若在未分家以前有子死去，则主人可以按照该瓦

加之儿子的数量等分其财产，抽去死者的那一部分。这种因儿子死去而抽取的部分有的

是出生后夭殇都算数，有的则按照成人后才算，这在上田坝的白彝家支中，仅有商家一

户的瓦加是按后一种算法 。

瓦加父母死后，如遗有一子 岁为标准），则应由主人抚养成人，尚未成年（一般以

而其财产亦由主人保管，土地的收入则归主人。该子在未成年时在主人家中为呷西，安

家后仍成为瓦加。在安家后 牲畜及一些用具是不，由主人退还他所有的财产，但粮食、

退还的，而有的主人还要侵占他们的财产。如主人不愿抚养瓦加之遗子，可由其伯叔抚

养，并代管其财产。

瓦加在隶属性负担方面主要是无偿劳役。这种义务只是建立在人身隶属关系上的，

无偿劳役的内容主要是田间劳动。如瓦加男女双方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主人， 则分别为其

主人劳动；瓦加如系自己出钱娶妻，则妻不为主人劳动；瓦加如与主人各出一半钱娶

妻，则妻仅与主人服较少时间的劳役 。瓦加与主人服劳役的时间不等，要视主人土地

的多少，瓦加和呷西多少以及本身人口、土地多少而定，但一般皆占全年一半劳动时间

左右。瓦加赎回劳役以后，就不给主人劳动了。瓦加如隶属于几户主人则可分别轮流

为主人劳动。瓦加服劳役的人数视具体情况而定，瓦加之子女在主人需要的情况下都要

去服劳役。根据我们对 户瓦加的调查，有 户全年要以一半左右的时间替主人服无偿

劳役，有 户仅为主人劳动 日，有一户要给 个月，有一户系自己出钱主人劳动

娶妻的瓦加，其妻原不为主人劳动，故在其丈夫死后仍未为主人劳动。

此外，瓦加每年过年时还要送半个猪头的年礼给主人；主人结婚时要送一头猪，送

不起猪的，可送较少的代金；主人嫁女时要送五升酒；主人做帛与修房子时，或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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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酒、盐，或去帮工。此中除年礼外，都不是作为必要的负担， 瓦加无力负担就可以不

送。主人在打冤家时瓦加如不愿可以不参加，但主人赔命金，瓦加也要按三个财富级别

。打冤家时如瓦加被 的来分摊 打伤，主人不给予救济；如被打死，主人可得其身价

命金，如该瓦加无家门，则主人可得其全部命金。瓦加的女儿不应由主人抽走的，在出

嫁时将有 两 名“曲银子的酬主 拆”）。由娶该女的男方交给女方的主人之女费（彝

出嫁时，男方在女方瓦加众多的情况下，要以一锭银子给女方的瓦加平分，或给一只牲

畜用以招待女方的瓦加

瓦加的亲权有如下几种情况：瓦加如系由主人配婚的，则对其全部子女皆无亲权，而

应归主人支配 。但如瓦加子女甚多，则主人可留一人或一半人由其父母支配，所留的如

果是女子，则出嫁时的聘金全部或一半归父母 ；如瓦加娶妻时由主人出了一半的钱，

则主人可抽其两个子或女；瓦加系完全由自己出钱娶妻，则主人仅可抽走其第二个子或

女，但亦有自己出钱娶妻，因受主人的压迫而强抽其较多的子女的

户系 妻，前妻自己出钱娶我 妻们 的，有在 户瓦加的调查中 户， 瓦有 加娶有

户皆系与主人各出一半银子娶来的，后妻则系自己出钱娶来的，其余 是由主人配婚

的。

瓦加之子女如不应抽走者，皆得与主人服劳役。如系女子，在出嫁后则与原主人脱

离关系；如系男子在结婚后，则独立为 户，仍与主人履行瓦加之义务。

瓦加可以隶属于一户或几户主人，隶属于几户主人的瓦加，其来源或系主人系兄弟未

分家而共同占有，或因由两个主人给予配婚，而共同占有，或因被出卖部分人身而共同

占有等等。在这些情况下瓦加按主人所占有的比例来分别为几户主人履行义务，在亲权

上亦按等分来处理，但在这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丙 、 呷 西

呷西的地位与凉山一般地区相同。他们和瓦加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他们并没有自

己极其微薄的一点“个体经济”。在彝族社会中瓦加是可以占有呷西的，但在上田坝地

区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呷西的来源在这里有如下几种： 曲伙被别人捆来出卖的； 瓦加之子女抽来的；

已安家的呷西所生之子女； 买来的呷西或瓦加子女。三个独立白 个 呷彝家支有

西，此中，本身系曲伙而 人， 人，被捆入者 瓦加之子女抽来 买来者或陪嫁而来者

人，呷西之子女抽来陪嫁者 人，呷西被买入者 人。马，韩二家的 个呷西中瓦加的

子女被抽来陪 人，买来的瓦加子女 人嫁者 人，抓来的瓦 ，抽来加 或陪嫁而来子女

人，买来的呷西 人。主人对待这些不同来源的呷的呷西子女 西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的。

呷西没有丝毫的人生自由，终日替主人从事繁重的劳动，这里的呷西仍然可以被主

人打骂，出卖，陪嫁，甚至屠杀。呷 的所有权西人生都没有自由，自然更谈不到对财产

了。

上田坝地区几个独立的与未完全独立的白彝家支的曲伙，一般说来，较其它地区对

待呷西稍宽，虽然呷西在本质上与其它地区的呷西并无什么差别，但他们有较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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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如主人可以派他们前往云南大屋基购买货物或用品，而不受监视；在主人同意的

情况 ，而平时主人亦少有打骂他们等等。下可以到亲戚处玩耍（指安了家的呷西）

主人为了缓和与呷西之间的阶级矛盾，也允许他们开垦一点荒地，或给以一块小小

的土地，使之种植鸦片或包谷，或者允许他 们饲养几只牲畜等用作自己的私房。呷西的

私房一般由主人代其保管，但呷西也可以处理。要说明的是这些私房都是很少的，而且

主人可以没收。呷西有了私房后，主人就不负责他们的衣服费用了。呷西死后，私房归

主人。

由于呷西一无所有，故他们对主人没有 于呷西人身由送礼，摊派等隶属性的负担。

皆属主人所有，所有对其子女亦无任何亲权之可言。这里呷西公开地反抗主人或破坏工

具的情况却少见。

上田坝地区的独立与未完全独立的白彝家支的曲伙，对待瓦加与呷西较其他地区在

压迫程度上较轻，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自由的原因，主要在于白彝家支在这里

为了争取他们所属的处于四周黑彝的包围中，并经常受到黑彝的压迫； 瓦加与呷西和主

人一起共同反抗外来的压迫，以及避免瓦加与呷西因受压迫过重而逃亡到黑彝地区的情

况发生，他们就不得不在某些非主要方面减轻了一些压迫的程度，以缓和他们之间的矛

盾，从而稳固其统治地位。

维系着等级原则的是血统因素，即一般所谓的“骨头”。尽管等级之中已经有了明

显的阶级分化，但等级的界限仍牢固的存在着，而且对彝族社会还起着重大的支配作

用。

各等级社会地位的高下表现在婚姻方面的是等级内婚。不同等级是禁止结婚的，凡

违反这一习惯都必须给予严厉的处置，处死，或开除家友，或放逐。黑彝之间通婚，但

黑彝与曲伙及以下之各等级是绝对禁止通婚的。据说“诺比”便是黑彝与曲伙的非婚子

女，他们为彝族社会所轻视。

独立白彝家支的曲伙与黑彝所属的曲伙是通婚的。 曲伙一般不与瓦加通婚，但有个

别的瓦加在赎身以后可与贫穷的曲伙通婚 。

瓦加等级一般亦限于与瓦加通婚。呷西包括不同来源的人，有被抓来的曲伙，有被

主人抽来或随妻陪嫁而来之瓦加之子女，有初从外地抓来之汉族或其它民族成员，他们

之间是互婚的，因呷西对婚姻没有自主权， 而全由主人支配。因此，在这里没有汉根瓦

加（无家支的）与彝根瓦加（有家支的）之别。

各等级不同的社会地位也表现在“身价”上，这不仅在各等级女子出嫁的聘金有所

不同，即在赔偿命金上亦有区别。聘金与命金的高下与等级之高下是一致的，即黑彝最

高，曲伙次之，瓦加、呷西又次之。在上田坝一带各等级女子的聘金，视不同的情况而

但总的来说等级高的聘金也要高些；在命金方面根据习惯有一定， 固定的数目，如黑彝

同家支械斗死亡，为了抵命则要赔偿命金 锭银子，这主要是禁止同家支械斗之故，

而一般黑彝一人相当于四个曲伙的命价，无鸦片时一个曲伙命金为１７锭银子，有鸦片后

曾涨到 锭银子，这样非同一家支的黑彝或其它等级的人打死黑彝要赔 锭银子，而黑

彝或其它等级的人打死曲伙则赔 锭银子。瓦加的命价按买来时的价格照赔，如系已几

代的瓦加，最初是赔 锭银子，有鸦片后涨至 锭银子。呷西按照情况，一般的命价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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